
檢肅流氓條例測驗練習題 
              課程：警察法規 

                   教官：朱源葆博士 
1、(    )檢肅流氓條例之最高治安機關為下列何者？Ａ、內政部警政署。Ｂ、國家安全局。Ｃ、台灣警備

總部。Ｄ、國防部。 

2、(    )台灣省縣(市)警察局依檢肅流氓條例第二條之規定，會同其他有關治安單位審查流氓案件時，由

何人主持之？Ａ、刑事組長、Ｂ、刑警隊長。Ｃ、督察長。Ｄ、局長。 

3、(    )下列何機關對於檢肅流氓案件並無管轄權？Ａ、警察機關。Ｂ、檢察機關。Ｃ、法院。Ｄ、犯罪

矯治機關。 

4、(    )有關縣市流氓提報認定程序，依檢肅流氓條例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正確？Ａ、由縣市警察分局

提報縣市警察局複審認定之。Ｂ、由縣市警察局提報警政署複審認定之。Ｃ、由警政署提報內

政部複審認定之。Ｄ、由縣市警察局提報縣市政府複審認定之。 

5、(    )台灣省各縣(市)警察局，有關檢肅流氓案件，係報經何機關複審認定？Ａ、刑事警察局。Ｂ、內

政部警政署。Ｃ、當地縣(市)政府。Ｄ、該管治安法庭。 

6、(    )依檢肅流氓條例規定，流氓須年滿幾歲以上之人而有第二條所列情形之一，足破壞社會秩序者？

Ａ、十六歲以上。Ｂ、十八歲以上。Ｃ、二十歲以上。Ｄ、二十二歲以上。 

7、(    )依檢肅流氓條例規定，下列何者符合警察機關提報流氓之要件？Ａ、須年滿十六歲以上之人。Ｂ、

主持、操縱或參與幫派者。Ｃ、品行惡劣或遊蕩無賴者。Ｄ、恃強為人逼討債務者。 

8、(    )下列何者｢非｣屬檢肅流氓條例第二條所稱足以破壞社會秩序之行為特質？Ａ、｢不｣特定性。Ｂ、

積極侵害性。Ｃ、全面破壞性。Ｄ、慣常性。 

9、(    )警察人員發現年滿十八歲以上之人，正在實施檢肅流氓條例第二條各款情形之一，得逕行強制其

到案，由直轄市警察分局、縣(市)警察局檢具事證，逕報那一個機關審核之？Ａ、其直屬上級警

察機關。Ｂ、該管地方法院。Ｃ、該管地方法院檢察署。Ｄ、直轄市、縣(市)政府。 

10、(    )下列何種情形｢非｣屬流氓行為？Ａ、敲詐勒索者。Ｂ、持有改造槍枝者。Ｃ、擔任地下錢莊之

保鑣。Ｄ、經營應召站者。 

11、(    )流氓行為依現行有關規定，逾幾年者，警察機關｢不｣得提報、認定或移送法院審理？Ａ、二年。

Ｂ、三年。Ｃ、四年。Ｄ、五年。 

12、(    )流氓行為逾三年者，警察機關｢不｣得提報，認定或移送審理，此｢期間｣自何時起算？Ａ、自流

氓行為成立之日起算。Ｂ、自行為終了之日起算。Ｃ、自被害人報案之日起算。Ｄ、自認定機

關到案之日起算。 

13、(    )流氓行為逾三年時效之規定者，警察機關對該流氓行為之處理應受一定之限制，下列有關應受

限制之敘述，何者錯誤？Ａ、｢不｣得調查。Ｂ、｢不｣得提報。Ｃ、｢不｣得認定。Ｄ、｢不｣得移

送法院審理。 

14、(    )法院得設何種專庭辦理流氓案件？Ａ、刑事庭。Ｂ、普通庭。Ｃ、簡易庭。Ｄ、治安法庭。 

15、(    )經認定為流氓告誡者，如有不服，得於收受告誡書之翌日起幾日內，以書面敘述理由向原認定

機關聲明異議？Ａ、五日內。Ｂ、七日內。Ｃ、十日內。Ｄ、十五日內。 

16、(    )警察機關認定某甲為流氓，予以書面告誡並列冊輔導，係屬：Ａ、行政處分。Ｂ、刑事處分。

Ｃ、行政命令。Ｄ、觀念通知行為。 

17、(    )警察實務機關對於認定之流氓名冊及案卷，規定應予保密，其機密等級為何：Ａ、密。Ｂ、機

密。Ｃ、極機密。Ｄ、絕對機密。 

18、(    )受告誡人於收到原認定機關之維持原認定，書面通知後，得於幾日內向內政部警政署提起訴願？

Ａ、十日內。Ｂ、二十日內。Ｃ、三十日內。Ｄ、四十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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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經認定為流氓而其情節重大者，直轄市警察分局、縣(市)警察局經上級直屬警察機關之同意後

之處理規定：Ａ、應經告誡，再通知其警察局經上級直屬警察機關到案詢問。Ｂ、得不經告誡，

通知其到案詢問；經合法通知，無正當理由不到場者，得報請法院核發拘票。Ｃ、不經告誡，

逕行拘捕到案詢問。Ｄ、應經告誡及合法通知，仍不到案者，得報請上級警察機關核發拘票。 

20、(    )依檢肅流氓條例規定，下列何種情形應移送法院裁定感訓？Ａ、流氓行為情節重大Ｂ、正在實

施流氓行為。Ｃ、輔導期滿再有流氓行為。Ｄ、無正當理由拒絕輔導。 

21、(    )涉案之流氓，係刑事執行案件之通緝犯者，警察機關應將其解送至：Ａ、法務部之技能訓練所。

Ｂ、該管檢察機關。Ｃ、該管法院治安法庭。Ｄ、警察局之留置室。 

22、(    )警察機關發現行為人有流氓行為，且同時觸犯最輕本刑為五年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嫌者，應如何

辦理移送：Ａ、先將人案移送檢察官偵查起訴後再移送法院審理流氓行為。Ｂ、先將人案移送

法院審理流氓行為確定後再移送檢察官偵查。Ｃ、將人案移送檢察官偵查，並同時檢具流氓事

證移送法院治安法庭審理。Ｄ、將人案移送法院合併審理。 

23、(    )直轄市警察分局，縣(市)警察傳喚(通知)流氓應用：Ａ、通知書。Ｂ、移送書。Ｃ、調查書。

Ｄ、拘票。 

24、(    )法院對於被移送裁定之流氓，得予留置，其期間｢不｣得逾：Ａ、十日。Ｂ、二十日。Ｃ、一個

月。Ｄ、六十日。 

25、(    ) 警察機關帶同留置之流氓案件，被移送裁定人外出查證，至遲應於何時將其解還？Ａ、當日下

午五時前。Ｂ、當日晚間十二時前。Ｃ、當日晚間九時前。Ｄ、｢不｣得逾二十四小時。 

26、(    )下列各相關敘述，何者有誤？Ａ、社會秩序維護法之留置，其期限｢不｣得逾二十四小時。Ｂ、

檢肅流氓條例之留置，其期限｢不｣得逾二十四小時。Ｃ、行政執行法之管束，其期限｢不｣得逾

二十四小時。Ｄ、行政執行法之管收，管收期限｢不｣得逾三個月。 

27、(    )檢肅流氓條例與社會秩序維護法之留置，兩者相較，下列敘述何者正確？Ａ、前者時間較短；

後者時間較長。Ｂ、前者期間｢不｣得延長；後者得延長。Ｃ、前者｢不｣得折抵拘留；後者則可

折抵拘留。Ｄ、兩者均於警察機關之留置室執行之。 

28、(    )依據檢肅流氓條例，下列有關留置期間之規定，何項有誤？Ａ、法院對被移送裁定之人，得予

留置，其期間｢不｣得逾一月。Ｂ、但有持續留置之必要者，得延長一月，以一次為限。Ｃ、留

置之期間，每審級分別計算之。Ｄ、留置之期間，｢不｣得抵感訓處分執行之期間。 

29、(    )檢肅流氓條例與社會秩序維護法之｢拘留｣制度，兩者相較，下列敘述何者正確？Ａ、前者之拘

留｢不｣得折抵感訓處分之期間；後者之留置時數得折抵拘留之期間。Ｂ、前者法定罰時間較短；

後者時間較長。Ｃ、兩者均由警察機關裁定之。Ｄ、前者於法務部技能訓練所執行之；後者於

警察機關之拘留所執行之。 

30、(    )檢肅流氓條例規定之留置制度，下列敘述何者為｢非｣？Ａ、由警察機關向法院聲請。Ｂ、由法

官簽發留置票。Ｃ、原則上留置期間｢不｣超過一個月。Ｄ、留置期間，每審級分別計算。 

31、(    )依檢肅流氓條例，對於流氓案件檢舉人、被害人及證人之保護規定，應以：Ａ、行政規則定之。

Ｂ、法律定之。Ｃ、法規命令定之。Ｄ、職權命令定之。 

32、(    )下列何者｢非｣屬律師於流氓案件之權責？Ａ、到法庭陳述意見。Ｂ、檢閱抄錄文書卷宗。Ｃ、

詰問證人。Ｄ、傳訊檢舉人。 

33、(    )有關流氓案件秘密證人之保護措施，下列何者｢非｣屬之？Ａ、得個別秘密傳訊之。Ｂ、得以代

號製作筆錄。Ｃ、秘密證人得拒絕法院訊問。Ｄ、秘密證人得請求警察機關保護。 

34、(    )流氓感訓處分自裁定確定之日起，逾三年未開始執行者，於下列何種條件下方得執行之？Ａ、

經執行機關聲請原裁定法院許可者。Ｂ、經原移送機關聲請原裁定法院許可者。Ｃ、經原認定機

關許可者。Ｄ、經執行機關之上級機關許可者。 

35、(    )感訓處分期間為一年以上三年以下。但執行滿一年，執行機關認為無繼續執行之必要者，得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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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事證報經那一個機關許可，免予繼續執行？Ａ、原移送警察機關。Ｂ、原裁定法院Ｃ、最高

法院。Ｄ、法務部。 

36、(    )依法經認定為流氓者，應以告誡輔導，下列有關告誡輔導之敘述，何者錯誤？Ａ、告誡應以書

面為之。Ｂ、告誡輔導除必要者外｢不｣因提起聲明異議而停止執行。Ｃ、依法停止輔導之執行

者其停止期間｢不｣計入輔導期間。Ｄ、輔導人員依法應由觀護人擔任。 

37、(    )感訓處分期間為一年以上三年以下，但執行滿多少期間，執行機關認為無繼續執行之必要者，

得檢具事證報經原裁定法院許可，免予繼續執行？Ａ、滿三個月。Ｂ、滿六個月。Ｃ、滿一年。

Ｄ、滿二年。 

38、(    )法院審理流氓案件之結果，認應交付感訓者，應為交付感訓處分之裁定，有關感訓期間如何規

定？Ａ、毋庸諭知其期間。Ｂ、應諭知一年以下。Ｃ、應諭知二年以下。Ｄ、應諭知三年以下。 

39、(    )依檢肅流氓條例規定，感訓處分期間為：Ａ、六個月以上一年以下。Ｂ、一年以上二年以下。

Ｃ、一年以上三年以下。Ｄ、一年以下五年以下。 

40、(    )諭知感訓處分之裁定確定後，如受感訓處分人已證明其係被誣告時，原認定機關得聲請原裁定

確定法院：Ａ、再審。Ｂ、再復審。Ｃ、再審議。Ｄ、重新審理 

41、(    )感訓處分自裁定確定之日起，逾幾年未開始執行者，｢非｣經原移送機關聲請原裁定法院許可，｢

不｣得執行？Ａ、逾一年。Ｂ、逾二年。Ｃ、逾三年。Ｄ、逾五年。 

42、(    )應執行感訓處分之流氓，係由法院治安法庭發交執行，依檢肅流氓條例施行細則之規定，其所

謂之法院，係指：Ａ、原裁定法院。Ｂ、原裁定確定法院。Ｃ、第二審法院Ｄ、第三審法院。 

43、(    )依檢肅流氓條例規定，感訓處分期間為：Ａ、六個月以上一年以下。Ｂ、一年以上二年以下。

Ｃ、一年以上三年以下。Ｄ、一年以下五年以下。 

44、(    )受裁定人或移送機關對法院之不服者，得於收受裁定書之翌日起幾日內抗告於上級法院？Ａ、

七日內。Ｂ、十日內。Ｃ、十五日內。Ｄ、二十日內。 

45、(    )流氓經法院裁定交付感訓處分者，其若有不服，得提起抗告，下列有關抗告之敘述，何者錯誤？

Ａ、抗告期間為十日。Ｂ、對於抗告法院之裁定得再行抗告。Ｃ、抗告法院為原裁定法院之上

級法院。Ｄ、抗告法院認為抗告無理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 

46、(    )警察機關以流氓行為情節重大移送之案件，該管法院治安法庭經審理認為情節尚｢非｢重大者，

應如何處理？Ａ、裁定駁回。Ｂ、定期先命補正。Ｃ、裁定不付感訓處分。Ｄ、命移送機關撤

回移送。 

47、(    )流氓案件有下列何種情形，法院應以裁定駁回？Ａ、事證不足。Ｂ、時效已完成。Ｃ、情節尚

非重大。Ｄ、移送程式違背規定。 

48、(    )被裁定留置之流氓嫌疑人，應留置於何種處所？Ａ、警察局之留置室Ｂ、警察局之拘留所。Ｃ、

法務部之留置所。Ｄ、法務部之技能訓練所 

49、(    )流氓感訓處分自裁定確定之日起，逾多久未開始執行者，一律｢不｣得執行？Ａ、七年。Ｂ、五

年。Ｃ三年。Ｄ、二年。 

50、(    )依大法官釋字第五二三號解釋之意旨，法院裁定被移送之流氓留置所依據之要件規範，應由下

列何者決定為之？Ａ、由立法院明定之。Ｂ、由行政院本於職權訂定行政命令。Ｃ、由內政部

本於職權訂定命令。Ｄ、由法院自行裁量。 

51、(    )感訓處分期間為一年以上三年以下。但執行滿一年，執行機關認為無繼續執行之必要者，得檢

具事證報經那一個機關許可，免予繼續執行？Ａ、原移送警察機關。Ｂ、原裁定法院。Ｃ、最

高法院。Ｄ、法務部。 

52、(    )流氓經執行感訓處分者，執行機關認為無繼續執行之必要者，得檢具事證報原裁定法院許可，

免予繼續執行，惟其感訓期間至少須滿多久？Ａ、半年。Ｂ、一年。Ｃ、二年。Ｄ、不限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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